
 1 

雙掛號 

新 竹 市 稅 務 局 土 地 增 值 稅 復 查 決 定 書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○○年○○月 ○○日 

發文字號：新市稅法字第○○○○○號 

申請人：○○○ 

 地址：○○市○○○路○○巷○○弄 1號五樓 

申請人因○○年土地增值稅事件（管理代號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） ， 申 請 復 查 一 案 ， 本 局 依 法 決 定 如 下 ： 

主文：維持原核定 

事 實 

緣申請人於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向本局申報移轉所有坐落本市○

○段○○地號土地【宗地面積○○○平方公尺、權利範圍 1/3、以下

簡稱系爭土地】，未於土地現值申報書加註自用住宅字樣或於第 9 欄

勾選申請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核課，本局乃核定按一般用地稅率發單

課徵系爭土地土地增值稅計新臺幣（以下同）○○○元，並訂定繳納

期限自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至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止，申請人於○○

年○○月○○日完納，並於同年○○月○○日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。

嗣申請人於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向本局申請改按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

率課徵系爭土地增值稅，因申請人未於上開土地增值稅繳納期間屆滿

前提出申請，與土地稅法第 34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不符，本局爰於○

○年○○月○○日以新市稅機字第○○○○號函否准所請，惟申請人

仍對本局按一般用地稅率核課系爭土地土地增值稅處分不服，主張應

有補正機會，遂依法申請復查。 

理由及法令依據 

一、申請人復查理由略謂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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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適用一生一次優惠稅率，原擬依一生一次優惠稅率申

報，誤用一般稅率申報，雖已逾原繳款期間，請落實賦稅公平與

正確性，同意補申報改按一生一次優惠稅率，以退回溢繳之土地

增值稅。 

二、復查結果： 

（一） 相關法令： 

1.土地稅法第 34 條規定：【(第 1 項)土地所有權人出售其自用

住宅用地者，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 3 公畝部分或非都市土地

面積未超過 7 公畝部分，其土地增值稅統就該部分之土地漲

價總數額按 10%徵收之；超過 3 公畝或 7 公畝者，其超過部

分之土地漲價總數額，依前條規定之稅率徵收之。……(第 4

項)土地所有權人，依第 1 項規定稅率繳納土地增值稅者，以

一次為限。……。】 

2.土地稅法第 34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：【土地所有權人申請按自

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，應於土地現值申報書註明

自用住宅字樣，並檢附建築改良物證明文件；其未註明者，

得於繳納期間屆滿前，向當地稽徵機關補行申請，逾期不得

申請依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。】 

（二） 申請人主張原擬依一生一次優惠稅率申報，誤用一般稅率申

報，雖已逾原繳款期間，請落實賦稅公平與正確性，同意補

申報改按一生一次優惠稅率，以退回溢繳之土地增值稅云

云。按土地稅法第 34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：【土地所有權人申

請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，應於土地現值申報

書註明自用住宅字樣，並檢附建築改良物證明文件；其未註

明者，得於繳納期間屆滿前，向當地稽徵機關補行申請，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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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不得申請依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。】，經查

本件申請人向本局申報移轉所有系爭土地現值，該現值申報

書上，並未加註自用住宅字樣或於第 9 欄勾選申請按自用住

宅用地稅率核課，有系爭土地增值稅(土地現值)申報書第 2

聯影本附卷可稽，據此，本局核定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土地

增值稅計○○○元，自屬有據。又本件土地增值稅繳納期限

自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至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止，申請人於

繳納期間屆滿後，於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始向本局申請改按

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課徵系爭土地增值稅，依據土地稅法

第 34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，倘申請人要補行申請依自用住宅用

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，至遲應於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前提

出，申請人遲至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始向本局提出申請，顯

已逾前揭法定申請期限規定，爰本局於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

以新市稅機字第○○○○○號函復，經查已逾自用住宅用地

稅率申請期限，歉難照辦，於法洵屬有據。 

（三） 又土地稅法第 34 條規定：【(第 1 項)土地所有權人出售其自

用住宅用地者，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 3 公畝部分或非都市土

地面積未超過 7 公畝部分，其土地增值稅統就該部分之土地

漲價總數額按 10%徵收之；超過 3 公畝或 7 公畝者，其超過

部分之土地漲價總數額，依前條規定之稅率徵收之。……(第

4 項) 土地所有權人，依第 1 項規定稅率繳納土地增值稅

者，以一次為限。】，是以，土地稅法第 34 條明定土地所有

權人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，有「一生一

次」之限制，是否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，更應由土地

所有權人決定，同法第 34 條之 1 第 1 項並規定必須經由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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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權人行使權利為主張，稽徵機關並無逕行核定之權限，

蓋是否行使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之請求權，乃法律賦予土

地所有權人之權利，應受上述土地稅法第 34 條之 1 第 1 項規

定之期間限制，如繳納期間屆滿後，仍可任由申請人隨時申

請改按一生一次優惠稅率課徵系爭土地增值稅，並退還溢繳

稅款，則前揭規定將形同虛設，更讓法律行為始終處於不安

定之狀態，對其他遵守法律規定者，顯不公平，是申請人未

於法定期間內補行申請，自不得再行申請系爭土地改按自用

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，申請人以誤用一般稅率申報

為由，冀求不受法定申請期限之限制，補申報改按一生一次

優惠稅率，並退回溢繳之土地增值稅，顯對相關法令有所誤

解。 

三、綜上，申請人於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向本局申報移轉系爭土地，

未於土地現值申報書加註自用住宅字樣，或於第 9 欄勾選申請按

自用住宅用地稅率核課，本局核定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

稅○○○元，繳納期限自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至○○年○○月○

○日，申請人於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完納土地增值稅後，縱因誤

用一般稅率申報，而決定該次土地移轉選擇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

率課徵土地增值稅，依土地稅法第 34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，應於

繳納期間屆滿前，即於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前補行申請，惟申請

人遲至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始申請，顯已逾法定得申請期限，自

無改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之餘地，本局既係依規

定發單課徵系爭土地土地增值稅，即無溢收稅款之問題，本局否

准所請，仍維持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○○○元，揆諸

前揭規定，並無不合，復查應予維持原核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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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華 民 國 ○ ○ 年 ○ ○ 月 ○ ○ 日 

本案申請人如不服本決定，應於收受本決定書次日起 30 日內繕具訴

願理由書正、副本經由本局（地址：新竹市中央路 112 號）向新竹市

政府提出訴願，訴願書須載明事項如後： 

 1 訴願人之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住、居所、身分證明文件字號。如

係法人或其他設有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團體，其名稱、事務所或營

業所及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住、居所。 

2有訴願代理人者，其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住、居所、身分證明文

件字號。 

3原行政處分機關。 

4訴願請求事項。 

5訴願之事實及理由。 

6收受或知悉行政處分之年、月、日。 

7受理訴願之機關。 

8證據。其為文書者，應添具繕本或影本。 

9年、月、日。 

 

 
提起訴願表單查詢 


